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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第 11次全國大露營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一） 藉由全國大露營的辦理，展現我國新世代童軍的活力和陽光形象，讓社

會各界能認識童軍及熱愛童軍。 

（二） 在寓教於樂的露營活動中，彰顯我國童軍教育和童軍活動的成果，讓兒

童及青少年更喜歡加入童軍團。 

（三） 提供我國童軍和世界各國童軍交流的平臺，透過童軍團的交流聯誼，歡

迎世界各地的童軍進入臺灣。 

（四） 透過全國大露營各類活動的體驗，增進各級童軍對我國國防的瞭解，達

成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目的。 

（五） 鼓勵各級童軍加強各項操作訓練，培養及運用各種童軍基本技能，進而

養成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 

二、 主題：童軍匯聚 成功造極（Scouting to Success）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經濟部、衛生福 

利部、文化部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五、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及各直轄市、縣（市）童軍會 

六、 協辦單位：陸軍司令部、內政部役政署、內政部警政署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

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澎湖縣政

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中華民國臺灣女童軍總會、臺灣省童軍會、台灣電力公司、台灣

自來水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臺灣

鐵路管理局 

七、 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30日（星期六）至 7月 6日（星期五） 

          共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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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地點：陸軍成功嶺營區  

九、 組織：見組織系統表 

十、 參加人員： 

（一） 類別： 

1. 露營人員： 

(1) 國內已完成登記之中級以上童軍及行義童軍 

(2) 國內已完成登記之女童軍與蘭姐女童軍 

(3) 國際童軍及海外華人童軍 

(4) 童軍、行義童軍、女童軍及蘭姐女童軍帶團服務人員 

2. 舍營人員： 

(1) 國內已完成登記之幼童軍及幼女童軍 

(2) 幼童軍及幼女童軍帶團服務人員 

(3) 籌備委員會聘請擔任大露營工作之服務員 

(4) 各級童軍會推薦參加大露營服務工作之羅浮童軍 

(5) 國際童軍服務團隊（IST） 

（二） 人數： 

1. 露營人員 

(1) 國內童軍及行義童軍(含女童軍及蘭姐女童軍)：193 團、每團 40 人，

計 7,720人 

(2) 國際童軍及華人童軍：計 400人 

以上人數之計算已包括團長及副團長每團 4人。合計 8,120人 

2. 舍營人員：（2梯次，每梯次 4天 3夜） 

幼（女）童軍：61團、每團 40人，計 2,440人 

3. 服務人員： 

(1) 羅浮童軍              200人 

(2) 大露營工作人員        400人 

(3) 國際童軍服務團隊（IST）40人 

以上合計 640人 

4. 大露營人數總計 1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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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內容：童軍技能、體能活動、國防教育、文化參訪、資訊科技、 

民俗文化、康樂交誼、生態保護、文物展覽、國際交流、服

務學習、地球村 

十二、 組團： 

（一） 國際童軍及華人童軍組團參加，每小隊 9人另加服務員 1人。 

（二） 各直轄市、縣(市)就已登記之童軍，依「大露營編團分配表」組團參加。 

（三） 以團為單位，各級童軍會應依童軍、行義童軍及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分

別以 4小隊編成一團，可由一校（社區或社會團）單獨或數校（社區或

社會圑）聯合組成。 

（四） 各團置團長 1人、副團長 3人。 

1. 每人分別輔導 1小隊，並分別負責活動、生活輔導、配給及聯絡等工作。 

2. 團長、副團長請各級童軍會自行遴選服務員擔任。 

（五） 訓練：大露營前請各直轄市、縣(市)童軍會利用週末與假期實施集中訓 

            練，以提昇大露營之品質並藉以加強縣市代表團之陣容。 

1. 訓練目標： 

(1) 自動自發、實踐童軍諾言規律。 

(2) 充實童軍技能，熟練露營及野外活動技巧。 

(3) 熟習如何參與大露營各種活動及表演節目。 

(4) 注重人際關係，增進友誼暨加強國民外交。 

(5) 培養愛護自然資源、保育生態的知識理念及生活習慣。 

(6) 加強國際禮儀與簡單英文會話能力。 

2. 訓練原則： 

(1) 各直轄市、縣(市)應利用週末與假期辦理中級（童軍）、獅級（行義童

軍）晉級項目訓練，及舉辦晉級考驗並頒發晉級章。 

(2) 各代表團成團以後，各團分別利用週末在校園或露營區，舉辦露營基本

知識及童軍技能訓練活動。 

(3) 大露營前安排假期或適當時間，集中直轄市、縣(市)代表團以露營的方

式舉行集中綜合訓練，以準備各項競賽、表演活動並檢討各個項目之進

度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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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經費： 

（一） 大露營籌備經費由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負責籌措，並向政府及有關單位

申請補助。 

（二） 各直轄市、縣(市)代表團所需之營地設施與裝備，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列預算並納入 107年預算項目。 

（三） 參加費： 

1. 童軍（含帶隊服務員及工作人員）每人 3,500元，幼童軍舍營每人 2,200     

元(費用含伙食費、參觀、活動、器材、活動手冊、保險及雜支等)。 

2. 參加大露營之童軍，自團所在地至營地往返交通費，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各團主辦單位於 107年度寬列預算補助。 

3. 各團服務員及大露營工作人員參加費比照童軍繳費標準繳交，其差旅費

請向原服務單位報支。 

十四、 報名作業要點另訂。 

十五、 幼（女）童軍舍營： 

認知童軍野外生活之樂趣，增進期望晉升童軍、女童軍之意願，以提升

童軍生活的興趣與信心，其作業要點另訂。 

十六、 本計畫經第 11次全國大露營籌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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